
九十九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宗旨：薪傳中華武藝文化，發揚武德精神，響應政府提倡全民體育，推動武術運動健身風氣，增強國民體適能，使武術運動向下紮根普及開展，並達到改善社會善良風氣為目的。
1、 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武術研究發展協會、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台北市體育處。                                          
2、 主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

3、 承辦單位：台北市體育總會武術國術協會

4、 協辦單位：臺北市仁愛國中、臺北市武術協會、臺北市私立景文高 級中學、                 中華六合精武協會
5、 比賽時間：中華民國99年10月16、17日（星期六、日）

6、 比賽地點：臺北市仁愛國中（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30號活動中心三樓）

7、 參賽單位：臺北市暨全國各級學校、社區、社會武術團體。

8、 比賽組別：
(1) A社會組(22歲以上)
(2) B大專組

(3) C高中組

(4) D國中組

(5) E國小高年級組

(6) F國小中年級組

(7) G國小低年級組
9、 比賽項目：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出版之「武術教練教材教法」、「武術教練教材教法(二)」指定內容
(一)個人項目︰ 分男、女組。
            1.初級拳術         2.初級棍術        3.初級劍術
            4.初級刀術         5.武術基本拳      6.基本太極拳          



(二)團體項目：隊員性別不限，男女混合，隊形須為矩形或菱形，4人一隊。
        7.初級拳術團練     8.初級棍術團練    9.初級劍術團練
        10.初級刀術團練    11.武術基本拳團練 12.基本太極拳團練
10、 競賽辦法

(1) 比賽規則：依據武術裁判技術與規則(民95年，北市教育局出版)，規定不足處由
     大會裁判委員會補充並公告之。

1. 選手服裝規定：(1)國際武術競賽傳統中式武術服，或(2)大會指定之武術練習服(橘色中式盤扣上衣，黑色功夫褲)、或(3)盤扣、斜襟之中式上衣，
錯誤! 連結無效。(4)除太極拳外，比賽服裝一律須繫腰帶。服裝不符不得出賽。

2. 團體項目少或多於規定人數時，每少或多一人扣0.6分，缺少三人取消資格。

3. 套路完成時間：套路演練時間不少於35秒；基本太極拳3分30秒至4分
錯誤! 連結無效。。

(2) 裁判組成：由大會遴聘合格之武術裁判組成裁判隊伍。參賽隊伍25人以上團隊可以推薦裁判1人(具備B級資格以上之裁判)，經大會籌委會審核確認後，正式聘任為大會裁判。
(3) 組隊規定：
1. 每單位12人以上，可設領隊一人、教練一人；不足12人僅設領隊一人，負責與大會接洽事宜。
2. 個人項目每人限最多報名二項，任選二項。
3. 團體項目每人限最多報名二項，團體項目每人每組每項限參加一隊。

4. 報名項目若不足三人或三隊時，主辦單位有權主動將該賽程向上一級合併比賽；向上一級合併人數或隊數仍不足三人(隊)則取消賽程。

5. 優勝特別獎：個人項目之各組人數滿30人將增設特別獎；不足30人為一般賽程。

11、 獎勵辦法：
(一)個人獎項︰
1. 每項均取前六名敘獎，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四至六名頒發獎狀。
2. 每項人數若不足八人(含)降二敘獎；以七取五、六取四、五取三、四取二、三取一。

3. 依據規則得分相等之篩檢辦法處理後，兩人仍然同分時，以出賽先後順序排名，以先出賽者列前決定名次。
(二)團體獎項︰以隊為單位，其餘規定與個人獎項相同。
      (三) 優勝特別獎項：

1. 第一名頒發武狀元獎及獎金新臺幣壹仟元整；第二名頒發獎金新臺幣伍佰元整；第三名頒
錯誤! 連結無效。獎金新臺幣叁佰元整。

12、 報名辦法：
(一)報名資料：報名應註明所屬單位名稱，填寫個人、團體項目報名表並附(1吋)半    身照片2張，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單位；並加蓋單位圖記，將報名費匯款單據影本一併寄回，報名手續方屬完成。未繳費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

  (二)資料索取：有關報名表等比賽資訊可上網查詢下載，網址：www.wushu.org.tw。

(三)報名費用：個人組每人每項新臺幣300元，團體組每隊新臺幣800元。
(四)報名日期：99年9月01日至9月24日止。

(五)抽籤時間：99年10月04日(星期一)上午10時整

             （於臺北市
錯誤! 連結無效。武術國術協會會址）。

(六)報名地點：臺北市體育總會武術國術協會、臺北市武術協會聯合辦公室

    地址：臺北市南昌路二段222號9樓之8

    電話：（02）2362-1505

    傳真：（02）2362-1507

  (七)繳費方式：請轉帳至玉山銀行古亭分行，帳號：0989-940-003319
                戶名：
錯誤! 連結無效。
申訴：申訴僅限於對主任裁判的扣分提出異議。申訴必須在該項比賽結束後15分鐘             內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以書面提出申訴，同時交付新臺幣伍仟元申訴費。ㄧ次申訴僅限一個內容。審判委員對申訴進行審議，如屬裁判組計算錯誤，更正錯誤並退還所交付之申訴 費，如裁判組評判正確，提出申訴隊伍必須服從裁決。
13、 參賽單位注意事項：

(一)競賽選手中午餐盒由大會提供。依報名規定參賽選手達12人(含)以上提供領隊、教練便當各一，請各單位派員統一領取，每位選手一個便當為限。
(二)報到時間：99年10月16、17日上午8時30分。

(三)領隊、裁判會議︰99年10月11日(星期一)下午7時30分。（武術協會會議室）

(四)賽員應帶賽員證，於規定時間報到檢錄，檢錄後於預備區等候出場比賽。檢錄員唱名三次，唱名三次不到視為棄權。
(五)因大會賽程時間重疊，先賽項賽程延誤，選手已知未能及時出賽後賽項賽程時，由該教練或領隊向檢錄員申請，得將選手賽序排至後賽項賽程之最後一位出賽，如該賽程已結束未能及時出賽者，仍視為棄權。
(六)各單位參加開幕式及閉幕式請攜帶各單位團體旗幟進場。

(七)得獎者必須穿著比賽服上台授獎，並保持儀容整潔。
14、 本辦法呈報主管機關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核備文號：臺北市體育處99.04.26北市體處競字第09930508100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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